《广西壮族自治区幼儿园课程基地管理办法》

文件解读

 一、出台文件的背景与意义是什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幼儿园保教质量，自治区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公布自治区幼儿园课程基地名单的通知》（桂教基教〔2020〕13号），在全区建设50个自治区幼儿园课程基地。为进一步加强对自治区幼儿园课程基地的管理与指导，推动课程基地幼儿园加大改革力度并取得突破，在全区建成一批丰富多样具有适宜性和特色化的幼儿园课程品牌，逐步形成具有显著特色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模式，结合国家和自治区学前教育相关文件精神，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幼儿园课程基地管理办法》。
  二、课程基地申报条件与评审程序是什么？
申报条件有以下几项：一是幼儿园为自治区示范幼儿园；二是幼儿园的园长作为课程基地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是特级教师、市级及以上名师（名园长）培养对象；三是幼儿园在教学、教研、师训、育人、评价、管理等方面成效凸显，园本课程基础扎实，有一定的研究经验；四是课程基地建设方向正确、目标明确、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有创新点；五是当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和项目幼儿园能够为课程基地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条件保障和智力支撑；六是幼儿园按规定独立设置财务部门，配备必要财务人员，实行幼儿园所有收支统一核算，建立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的财务制度，近三年没发生重大财务违规事件。
    申报程序采取自下而上、逐级审核申报的方式，经幼儿

园申请、县级初审推荐、市级审核上报、自治区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并择优确定。
  三、课程基地有哪些职责任务？

    课程基地建设职责任务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编制完善园本课程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二是提高幼儿园教师课程实施水平、教育教学水平和教科研能力；三是产出一批优秀的课程改革成果；四是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每个自治区幼儿园课程基地以结对帮扶、共研共建的方式提升2—3所薄弱幼儿园课程实施水平。
  四、课程基地建设有哪些保障举措?
    自治区教育厅安排专项经费，支持课程基地建设相关工

作。课程基地建设期间，自治区教育厅每年为每个课程基地提供补助经费，连续安排3年，分年度下达。鼓励和支持课程基地所在地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为课程基地提供相应补助经费，或纳入本地相关人才支持计划予以扶持。
  五、如何考评课程基地建设质量？

考核方式以幼儿园自评和自治区考评相结合。将每年一次的过程性考核和三年综合性考核相结合，对课程基地建设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价考核。考评的主要内容包括课程基地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课程建设进展、典型经验凝练、教改成果打造、示范辐射作用发挥和经费使用管理情况等。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
  六、如何开展课程基地指导与管理工作？

自治区教育厅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幼儿园课程基地指导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幼儿教师培训中心负责课程基地的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研究审议课程基地的三年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开展专家咨询、经验交流及推广、考核评估等工作。



